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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公告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工作即将开始，根据教育部相关

文件要求和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四）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

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

生。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具体期限由招生单位规定）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

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

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之

日，下同）或 2 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单位

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

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5.报名参加专业学位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和单独考试的人员，须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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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 

二、报名安排 

1.网上报名时间：2022 年 10 月 5 日至 25 日每天 9:00—22:00，面向全省符

合报名条件的所有考生。考生登录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网址：

http://yz.chsi.com.cn/，以下简称“研招网”），按网站的提示和有关要求如实、认

真填写本人报名信息并完成网上缴费，期间考生可修改本人信息。逾期不再补报，

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2.网上预报名时间：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每天 9:00—22:00。其中 9 月

24 日至 25 日，面向省内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9 月 26 日至 27 日，面向全

省符合报名条件的所有考生。 

预报名期间，“网上支付”功能同时开通，支付成功的预报名信息有效，在正

式报名期间无需重复报名，但必须按要求进行网报信息确认。  

3.网报信息确认时间：2022 年 11 月 5 日前，考生必须按要求完成网报信息

确认，逾期不再确认，具体确认方式和要求另行公告，具体时间安排以报考点公

告为准。 

4.打印准考证时间：考前 10 天左右，教育部将开通网上下载打印《准考证》

系统，准考考生务必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研招网”查询考试信息，下载并打

印《准考证》。 

三、注意事项 

1.考生在网上报名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教育部《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工作管理规定》《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告》和四川省关于网上报名

公告信息以及相关报考点和招生单位发布的公告信息与要求，正确选择报考的招

生单位和具体的报考点，避免因错选招生单位或报考点导致不能参加 2023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http://yz.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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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省（区、市）的报考点办理网

上报名和网报信息确认手续；单独考试考生须按其所报单位要求选择报考点（详

见各招生单位发布的公告，或直接向所报招生单位咨询）；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

或户口所在地（全省范围，即四川省内户籍考生不限制市州，可在全省范围内参

考，根据报名系统提示考点进行选择）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网报信息确认手续

（招生单位有特殊要求的除外），户口在本省的应提供本人户口簿原件；在我省

工作但户口未随迁者须提供就业单位出具的在职工作证明及近三个月社保缴费

清单。不符合以上要求的考生，报考点将不予确认，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3.考生在网上报名时，应真实、完整、准确填写报名信息，按要求完成报名

后，打印出清单并牢记本人注册的账号、密码以及在网上报名中生成的报名号。

考生如发现报名信息填写有误，可在国家规定的网上报名时间内，凭学信网账号、

密码登录并直接在网上进行相关信息的修改，但提交信息生成报名号后，不论是

否已支付报名考试费，“招生单位” “报考点”“考试方式”三项关键报考信息都不允

许修改。考生若发现以上关键信息错选，应在网上报名截止时间（2022 年 10 月

25 日）前，先取消错误的报名信息后，再重新进行网上报名、缴费。  

4.考生在网上缴费前，务必认真核准各项信息，网上报名工作结束后，报考

点将不受理网报信息的修改和补报申请。     

5.网报信息确认阶段，考生须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普

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校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

网教生“学籍电子注册备案表”等材料），按照网上报名选定的报考点的有关要求

完成网报信息确认工作。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退出

现役证》和《入伍批准书》（注意不是入伍通知书）； 

    在入学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本科生，须提交自考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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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注册地自考办打印加盖公章的考生考籍表和专科学历的相关证明材料（专科

文凭或学信网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6.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需提交生源所在地省级教

育厅（委）加盖印章的《报考 2023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

生考生登记表》、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进行网上资格审核，具体办法将另行公告。 

7.考生参加考试的疫情防控要求，将按照国家和省关于国家教育考试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规定于 12 月初另行公告。 

8.符合规定条件并申请享受初试加分政策的考生，需在网上报名时填报享

受初试加分政策。申请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须在网上报名时按要求

填报相关信息，并如实填写少数民族身份及定向就业少数民族地区。 

考生应严格按规定和要求填写网报信息，如因填写信息错误或者填报信息

虚假而导致不能考试、复试及录取的后果，概由考生本人承担。  

9.残疾考生如需报考点在考试期间提供合理化考试便利服务，请于现场确

认阶段向报考点提交书面申请，届时我省所有报考点都将为符合申请条件的考生

提供必要支持条件和合理便利。 

10.考生在网上报名时，根据系统提示选择报考点，并完成网上缴费，未缴

费的报名信息为无效信息。 

  11.因每个报考点的标准化考场数量有限，当缴费人数达到报考点容纳上限

时，系统将自动关闭该报考点，并禁止未缴费考生继续缴费，未完成缴费考生须

先取消当前报名信息后，才能在系统提供的可选报考点中重新选择报考点进行报

名、缴费。缴费人数达到上限被关闭的报考点，也有可能因考生取消已缴费报名

信息空出考位而再次自动开放。 

  四、其他 

1.依据四川省发改委、财政厅《关于重新发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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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467 号）的相关规定，在四川省内所设

报考点报名的考生，须交硕士研究生报名考试费 180 元/人。 

2.考生因个人原因放弃报考或者填报信息有误申请退费的，请务必于报名

截止时间（10 月 25 日 22:00）前登录网报系统点击取消已缴费的报名信息（报

名信息一旦取消不可恢复），系统将统一进行退费处理（退费工作预计在 12 月

初完成）。  

3.考生未按规定完成网报信息确认或完成网报信息确认但未参加考试的，

已支付的报名考试费不予退还。 

4.网上报名支付请参看公告《四川省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

网上支付说明》。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2022 年 9 月 20 日 


